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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流五法修法架構 

資料來源：通傳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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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高公眾電信網路使用效率，避免重複投資 
 破除以往「僅有電信事業始得建設電信基礎網路」之規定，電信網路建設不再專

屬於特許之電信事業，任何人皆得建設電信網路 
 主管機關只有在事業經由組合、運用既設之公眾電信網路、使用電信號碼連接、

組建公眾電信網路、或以主管機關核配之頻率設置電信網路之情形下，基於保障
公共安全、維護消費者權益等公共利益，才能介入管理 

 電信事業所使用之基礎設施，可自建或租用，更可靈活調度，依其提供服務的最
適狀態進行動態管理，大幅縮短電信網路建設成本及期程，避免重複投資 

 無線電頻率使用效益最大化 
 頻率的規劃及分配，係以創造最大公共利益為核心考量。然為避免干擾，明定無

線電頻率應經核配始得使用，且為兼顧公共利用，明定主管機關可彈性採取不同
的頻率釋出機制，並得於釋出特定頻率時附加使用限制 

 為促進無線電頻率有效運用，徵收之頻率使用費將依頻率使用效益或提供不經濟
地區服務等因素，加徵或減徵百分之二十以內之應收費用。另外，為解決頻譜使
用僵化無彈性之問題，引入誘因式拍賣機制(incentive auction)，讓頻率的規劃與
使用可更切合未來新技術及新服務的發展趨勢 

 為加速頻率使用之活化、效率，參考歐盟共享接取的精神，建立頻率共享機制，
使不同的無線電通信系統間能更廣泛的共用頻率。另對於頻率之使用管理，經主
管機關許可，電信事業得以出租或轉讓等方式提供其他電信事業使用 

電信基礎設施與資源管理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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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強化公眾電信網路防護機制，通訊安全有保障 
 為確保民眾通訊傳播權益及國家安全，降低公眾電信網路受天然災害、人為攻擊

等，導入公眾電信網路設置者之協力提供服務義務，另經政府指定其公眾電信網
路具有關鍵電信基礎設施者，應訂定防護計畫，強化關鍵電信基礎設施防護，避
免其無法提供服務之風險 

 射頻器材就源管理，天空解嚴 
 因應射頻器材組合及運用繁雜，本法明定射頻器材得自由流通及使用。但為維持

電波秩序、排除不當干擾，主管機關得公告應受管制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，並依
性能、功率、器材特性為分別管理 

電信基礎設施與資源管理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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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通行權而非所有權，其權利反映在受保障的信號干擾比 

 基本上，無線電頻率皆為共享使用 
 國家間共享、業者間共享、細胞間共享、用戶間共享、裝置間共享 

 皆需共同協定以確保有效使用 

 差別在於誰做莊家 

無線電頻率本質與使用 

資料來源：5GPP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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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性化頻譜管理 

 頻譜的釋出、回收、重整、出租、轉讓等，皆屬廣義頻
譜共享，其目的在提升國家頻譜資源整體長期使用效益 

 頻譜的動態共享，早已發生於行動通訊單一業者網路內
部、免執照Wi-Fi系統，與部分專用網路， 
其基礎為嚴格遵守網路協定 

 彈性化頻譜管理議題 
 頻譜資源長期使用效益訂定機制 

 頻譜動態共享協定與管理機制 

 頻譜+設施共享管理機制 

 服務品質規範機制 

 干擾管理機制 

 裝置管理機制 
資料來源：FC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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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資源法所規範者基本上為原則性、授權性條文，相較於
美國CBRS已具完整之頻譜規劃與共享機制，我國頻率共
享機制之具體管理規則尚未制訂，許多細節仍待釐清。
本文以CBRS為基礎之論述，未來可透過頻譜共享管理規
則之制訂過程，由主管機關依據我國環境與政策發展，
加以參酌、考量是否納入相應的內容，使我國在頻率使
用之彈性與效率上有更大的進展，以因應未來新興無線
通訊的發展需求 
 既有業者保障 

 共享協定訂定 

 系統營運權責 

「基礎設施與資源管理法」中促進前瞻頻率 
分享接取設計之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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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線電頻率在管制目的上，須同時考量「促進頻譜使用
效率」及「避免使用干擾」二面向。以技術觀點看電波
監理，不論一般使用、許可使用或特別使用，均牽涉到
使用人之間的有效區隔及互不干擾。從最嚴格的「獨家
使用」(Exclusive Use)到最鬆散的「免執照使用」
(Unlicensed Use)，其間差異僅在使用不同技術以有效區
隔使用人，設定優先權以避免干擾，行有餘力再提高頻
譜效率。因此在頻譜共享技術持續演進趨勢下，電波資
源的一般使用應可獲得妥適發展空間 
 技術演進終將使更開放彈性的頻譜共享成為可能 

 一般使用用戶間共享；一般使用與許可使用間共享； 
特別使用業者間共享 

 政府需主導一般使用共享技術架構的訂定 

論無線電波頻率之法律性質及使用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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